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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S架構下金融服務貿易之規範與其政策涵義*

嚴 宗 大

摘 要

為推動國際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各國

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in Services，簡稱 GATS)架構下，於 1997年

底達成開放金融服務貿易協商，並於 1999年

3月生效。由於GATS架構下的金融服務貿易

規範涉及全球 95%的金融市場規模，預期將

對各國金融市場與金融全球化造成深遠的影

響。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

國，國內金融部門受到 GATS 架構下開放金

融服務貿易之規範，將對國內金融體系造成

長遠的影響。鑑於此，本文討論 GATS 架構

下金融服務之規範與衍生的政策涵義，並分

析開放金融服務貿易與資本移動的關係，以

及探討推動金融服務貿易所遭遇的問題與相

關的政策議題。

在 GATS 架構下，WTO 各會員國依

GATS「金融服務附錄」或「金融服務諒解備

忘錄」方式，訂出金融服務特定承諾表。同

時，在 GATS 架構下，各國在開放金融服務

貿易過程中，亦重視政府對金融部門的保

護，相關的措施有總體經濟政策管理、審慎

管理的規則、非審慎管理的規則以及與市場

開放或國民待遇相關的貿易限制措施等。再

者，多數WTO會員國的金融開放承諾，反映

其實際金融市場開放的現況；部份國家則採

取低於其金融現況的開放承諾。

此外，在 GATS 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

化，並不要求跨國資本移動自由化，在若干

情況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與資本移動間

不存在對應關係，也就是並非所有的金融服

務貿易型態均涉及資本移動問題。最後，本

文分別就貨幣政策的調整、加強外匯管理能

力、檢討我國金融承諾內容、調整金融法規

架構以適應金融服務型態、參考國際經貿組

織的規範標準等，提出政策建議。

壹、前 言

從 1980年代起，全球服務貿易呈現 迅速的發展趨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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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統計，1980

年世界商業服務貿易總額(commercial servi-

ces)為 3,651 億美元，2000 年則大幅增至

14,150 億美元，目前全球商業服務貿易額在

全球國際貿易總額的比重約為 20%左右（註

1），顯示服務貿易在全球經貿活動中已日趨

重要。由於各國服務業發展的差異，造成全

球服務貿易存在不均衡現象，例如，2000年

全球前十大商業服務出口國的市場佔有率高

達 59.4%，先進國家並享有巨額的服務貿易

順差。在該年度，我國分別位居全球商業服

務貿易第十八大出口國與第十五大進口國，

全年商業服務貿易達逆差 55億美元。

為推動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以及解決

國際服務貿易失衡問題，1986年的關貿總協

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

稱 GATT)將包括金融部門等的服務貿易列為

「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議題之

一，並在 1995 年達成「服務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

GATS)做為規範包括金融部門等行業服務貿

易的準則。而 GATS 下的開放金融服務貿易

協商則於 1997年底達成，當時計有 70 個會

員國達成承諾開放金融服務貿易的協議，並

已於 1999年 3月生效。由於GATS下的金融

服務貿易規範涉及全球 95%的金融市場規

模，國際金融界預期此金融服務貿易規範的

實施，對各國金融市場與金融全球化將造成

深遠的影響。

目前我國已成為WTO會員，國內金融部

門受到 GATS 之開放金融服務貿易的規範。

未來我國在參與 GATS 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

過程中，將對國內金融體系造成長遠的影

響。鑑於此，本文主要討論 GATS 下開放金

融服務貿易相關的規範制度與衍生的政策涵

義，並分析開放金融服務貿易與跨國資本移

動的關係，以及探討推動金融服務貿易所遭

遇的問題與相關的政策議題。

本文主要架構如下，除第壹節為前言

外，第貳節介紹 GATS 下的金融服務貿易相

關規範，第參節分析 GATS 下的金融服務貿

易承諾與問題，第肆節討論資本移動與金融

服務貿易的關係，第伍節說明推動 GATS 金

融服務貿易遭遇的問題，最後一節則為參與

GATS 金融服務貿易對我國的政策涵義。

貳、GATS下的金融服務貿易規範

一、規範金融服務貿易的架構

金融服務業是 GATS 規範下最重要的服

務行業之一，主要由於全球金融服務貿易所

涉及的資金規模龐大，並且金融服務業在一

國經濟活動中扮演重要資金中介的角色。經

由 GATS 開放金融服務貿易協商的達成，一

方面有利於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另

一方面則加速各國開放金融市場的進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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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於金融是一國經濟結構的關鍵部門，

一旦在金融自由化與市場開放過程中出現失

誤，將傷害一國的貨幣政策效果與金融市場

安定。因此，在WTO的多邊或雙邊談判過程

中，各國對開放金融市場多採審慎的政策態

度。

在WTO架構下，金融市場的開放必須符

合 GATS 基本原則，包括有最惠國待遇、透

明度、發展中國家更多的參與機會、市場開

放、國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六項原則。其

中前三項為一般性原則，各會員國必須遵

守。而後三項的市場開放、國民待遇和逐步

自由化原則，係屬於特定義務，各會員國需

要經過談判達成具體承諾並加以執行。

GATS 下規範金融服務貿易的架構與相

關重要的文件與規範原則主要有（註 2）：

(一) GATS條文，其適用於包括金融部門

等服務業貿易的一般規則，並訂有最惠國待

遇（註3）、透明度、壟斷及專有服務提供、

支付和轉移、為保障國際收支平衡而實施的

限制等條款，以規範服務貿易活動。

(二)「金融服務附錄」(Annex on Finan-

cial Services)，此項附錄亦為GATS文件的組

成部分之一，主要列示金融服務的範圍和定

義、有關金融服務的國內法規、認可及爭端

解決等實質性內容明確的規範（註 4）。特別

是，在此附錄中允許各國國內法規的調整具

有較大的空間。「金融服務附錄」的重點

有：

(1)將金融服務貿易活動納入GATS的規

則架構，並對 GATS 在金融服務項目適用涉

及的重要概念與規則，提出符合金融部門貿

易特點的解釋；

(2)確認金融服務範圍，將銀行、證券、

保險服務等項目，納入全球多邊貿易規則的

規範；

(3) 允許各會員國為維護其國內金融穩

定，可以採取與 GATS 條款不相符的審慎監

理措施。

(三)「金融服務諒解備忘錄」(Understan-

ding on Commitments in Financial Services)，

此文件係由已開發國家提出，並於烏拉圭回

合談判達成時通過的協議，其目的是規範各

會員國提出的金融開放承諾能達到一定的程

度。所有的 OECD國家已按照該「諒解備忘

錄」，就其金融服務的國民待遇與市場開放

提出特定承諾的方式（註 5）。

此項諒解備忘錄不同於上述 GATS 的

「金融服務附錄」，「金融服務附錄」連同

GATS其他附錄均被視為GATS的組成部分；

而「金融服務諒解備忘錄」提出的金融市場

開放的原則，包含較在 GATS 的「金融服務

附錄」要求更多的市場開放義務。WTO各會

員國可選擇以 GATS「金融服務附錄」的方

式，訂出有關金融服務業特定承諾表內容；

或者各會員國可以採諒解備忘錄為基礎的方

式，提出具體開放承諾項目，主動承擔較多

的市場開放義務（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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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服務第二附錄」(Second An-

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列示金融服務貿易談

判的時程安排，其不具有關金融服務規則與

技術性的規定。在 1993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結

束時，許多國家已按照 GATS 有關特定承諾

的規定，在金融服務部門提出具體的開放承

諾表，而美國等先進國家對部分亞洲開發中

國家的承諾內容仍表不滿（註7）。為促成談

判各方繼續協商，GATT 部長會議通過「金

融服務第二附錄」，其實質內容是授予參與

談判各會員國在WTO協定生效後 4至 6個月

的期間內，修改和提出最惠國待遇保留與豁

免的權利，允許各會員在此期間繼續談判、

修改或撤銷原先的金融服務承諾內容（註

8）。

(五) GATS「第二議定書」(the Second

Protocol) , WTO在 1995年 7月達成的臨時性

的開放金融服務貿易協商，允許會員國以二

年時間檢討金融服務自由化承諾（註9）。在

此次談判達成的開放金融服務承諾臨時性的

協商，參與談判各國將具體的協商結果列為

GATS「第二議定書」及其附件部分。「第二

議定書」附件的實質內容，是參與協商會員

提交的金融服務具體承諾表和最惠國待遇豁

免項目清單。此主要是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結

束時，各會員國尚未完成金融服務開放承諾

談判，其中 29個會員繼續進行談判，並進一

步修改開放金融服務具體承諾表。但是，在

談判結束前夕（1995年 6月），美國對部分

國家的金融開放承諾表示不滿並宣布放棄談

判，僅給對境內現有的外國金融機構提供國

民待遇和市場開放，對新進入者及其活動則

不作任何承諾。為維持既得的談判成果，經

過歐盟和WTO的努力，歐盟和除美國以外的

談判各國達成有關金融服務貿易協商的「第

二議定書」。

(六) GATS「第五議定書」(the Fifth Pro-

tocol)，係由 70個會員國於 1997年 12月達

成的 GATS 開放金融服務貿易協商，各國同

意提交經過修改的金融服務特定承諾表和免

除最惠國待遇的項目。「第五議定書」文件

本身的內容十分簡潔，僅規定有關金融服務

具體承諾表協定生效時間等程序性和技術性

問題，惟「第五議定書」附件的實質內容為

各國提交的金融服務特定承諾表和免除最惠

國待遇的項目，成為分析各國開放金融服務

貿易情況的主要參考依據。該議定書已於

1999年 3月生效，目前已有 106個會員國對

金融服務貿易提出承諾表。

在 1997年各國達成的開放金融服務貿易

協議，部份會員國修正其原先的金融承諾內

容。例如，美國、印度與泰國基於互惠原

則，撤銷原先較廣泛的最惠國待遇豁免項

目。一些會員國則縮減最惠國待遇豁免項目

的範圍。又如，部分會員國放寬外資金融機

構設立的股權限制、設立型式與經營業務

等。此外，各國也大幅改善有關既有外國金

融機構的分支機構與附屬子銀行「祖父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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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grandfathering)問題（註 10）。

事實上，經過WTO多次雙邊、區域性或

多邊的協商談判過程，許多國家在金融市場

的管制措施已逐漸撤除或放寬（註 11）。未

來在WTO持續推動有關金融服務貿易的諮商

談判下，預期將進一步推動全球金融服務貿

易的發展。

二、金融服務貿易的規範範圍

金融服務貿易是指在 GATS 的供給模式

下，各會員國間進行的金融性服務提供。根

據 GATS 的規定，服務提供或供給型式

（mode）有：

(一) 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cross-border

supply)，自一會員國境內向其他會員國境內

提供服務者，例如，國際間銀行相互之借

貸、資產管理之提供、金融財務諮詢與代理

服務；

(二) 模式二國外消費服務(consumption

abroad)，在一會員國境內對其他會員國之消

費者提供服務者，即消費者移往國外以享受

國外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例如，本國

消費者至他國金融機構購買旅行支票或其他

金融服務；

(三) 模式三商業據點設立(commercial

presence)，一會員國服務提供者在其他會員

國境內以設立商業據點方式提供服務，例

如，外國銀行在本國設立營業據點；以及

(四) 模式四自然人呈現(presence of natu-

ral persons)，一會員國之服務提供者在其他會

員國境內以自然人身分提供服務，例如，本

國金融專家在境外提供服務並收取報酬。

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可以是自然人和法

人，惟不包括政府機構。換言之，GATS規範

的金融服務提供活動排除有關「履行政府功

能而提供之金融服務」，包括有：(一) 中央

銀行或貨幣主管機關為執行貨幣或匯率政策

之活動；(二) 構成社會安全和公共退休計劃

之活動；及(三) 公共團體為政府之利益或由

政府保證或使用政府財力而從事之其他活

動。至於 GATS 的金融服務涉及的範圍，主

要有保險及與保險有關的服務、銀行和其他

金融性服務等項目（註 12）。

從各國實際的金融服務承諾的情況觀察

（註 13），金融服務貿易主要以模式三「商

業據點設立」和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為

主，模式二「國外消費」與模式四「自然人

呈現」相對較不重要。特別是，未來隨著新

科技及遠距交易之出現，模式一跨國提供服

務將較模式三商業據點設立更為普遍。但

是，在若干特定型式之金融服務，例如，資

產管理、私人銀行、或是人身保險等項目，

由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的直接接觸仍有其必

要性。因此，雖然近年來跨國金融服務提供

模式的發展已相對重要，惟對開發中國家而

言，外國金融機構的商業據點設置仍扮演重

要角色。

三、GATS架構下金融部門的保護與政策涵義

在因應 GATS 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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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均運用 GATS 相關的規範，強化金融服務

部門的管理。根據GATS「金融服務附件」，

允許會員國在金融業管理中採取審慎管理措

施（註 14）。雖然各會員國尚未就審慎管理

措施的具體內容達成共識，但是，審慎監理

措施可以視為金融當局的貨幣政策、信用政

策和外匯政策等措施，除關係整個金融體系

安全穩定外，也攸關金融機構資本適足性及

履行法律義務的能力。因此，金融當局的相

關措施只要客觀上符合審慎監理目的，在採

取措施時與有關會員進行協議安排或取得對

方認許，並且在非歧視的基礎上實施，均符

合 GATS 的規範。此外，除上述 GATS 允許

的審慎監理措施外，也允許會員國在國際收

支面臨嚴重困難時，採取臨時性的限制金融

服務貿易措施。換言之，由於金融部門涉及

公共財之特殊考量，在 GATS 規範下允許各

國政府以各種政策措施保護國內金融部門，

避免其受國內或國外因素之干擾。

一般而言，在 GATS 架構下，政府保護

金融貿易活動的措施，大致分為下列四種類

型：（註 15）

(一)總體經濟政策管理

各國金融當局可以實施有利於國內金融

穩定，而不與 GATS 規則相抵觸的總體經濟

政策措施。根據GATS「金融服務附錄」，中

央銀行或貨幣主管機關執行貨幣或匯率政策

是為「履行政府功能而提供之服務」，例

如，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經由其影響貨幣

數量、利率或匯率，進而影響金融市場與經

濟活動，此種總體經濟政策不屬於 GATS 的

規範。

(二) 審慎管理的規則(Prudential Regula-

tions)

金融服務貿易利益的取得往往與國內是

否有健全的金融監理體制有關，因此，基於

保護金融部門健全、經濟穩定與消費者福

祉，在 GATS 架構下，各國政府可以在相關

的金融業務中採取審慎管理措施。在「金融

服務業附錄」中允許會員國採取審慎管理的

措施。以銀行業為例，審慎的管理措施型式

有（註 16）：資本適足性規定、風險集中之

限制、風險管理系統、流動性規定、內線交

易和利益衝突之禁止、不良資產之提列準備

與分類、董事及經理人員之資格適任規定、

資訊公開及揭露規定等。但是，審慎管理規

則的措施不能作為迴避 GATS 的開放承諾與

承擔義務的方法（註 17）。

(三) 非審慎管理的規則（non-prudential

regulations）

第三種形式的保護措施係根據 GATS 協

定第六條國內規章條文的規範，允許各會員

國基於追求公共政策目標，採取非審慎管理

的措施，或稱之為「其他的國內規則」（註

18）。換言之，在尚未出現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時，政府可以維持不是基於審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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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規則措施。但是，其前提是不影響市

場運作與競爭情況。這些措施包括對特定部

門或地區的貸款規定、限定利率或費用和佣

金、以及提供特定服務的規定等。此外，例

如，資格的要求和程序、技術標準和執照要

求等並不構成對金融服務貿易不必要的障礙

（註 19）。

(四) 與市場開放或國民待遇相關的貿易

限制措施 (註 20)

根據 GATS 協定第十六與十七條有關市

場開放與國民待遇的條文，與上述相關的貿

易限制必須參照四種服務供給模式加以明確

的指出。例如，各國對市場開放與商業據點

呈現的型式、外資參與金融機構等的限制均

相當普遍。事實上，與市場開放或國民待遇

相關的貿易限制措施，有的因配合金融產業

發展政策，亦有係基於金融監理因素。但

是，一些不符合「金融服務附錄」的管理措

施，其目的係在限制競爭。有關與市場開放

或國民待遇相關的貿易障礙，將是未來各國

進一步諮商的議題。

事實上，WTO(1998)指出，在 GATS 下

金融服務貿易之利益，必須藉由各會員國之

適當監管及國內相關法規之配合支持。也因

此在 GATS 的「金融服務業附錄」允許會員

國因政策考量採取審慎措施，以漸進方式去

除貿易及投資限制，並提升競爭能力。上述

的保護金融政策類型的討論，一方面可以作

為金融當局開放金融服務業相關的管理措施

的參考，另一方面也可以評估其他會員國金

融服務承諾的開放程度，作為未來我國進行

雙邊與多邊金融服務貿易諮商或談判的參

考。

綜合以上的討論，GATS架構下各國簽訂

開放金融服務貿易的政策涵義有：（註 21）

(一) 在 GATS 多邊協定下，各國的金融

開放政策將更具確定性。經由各國政府在國

際組織的公開承諾，使得國內利益團體抗拒

政府金融開放政策缺乏藉口，可以防止「政

策滑動」，有利推動國內金融部門的改革。

(二) 為避免造成一國與全球性的金融不

穩定，GATS的金融貿易自由化已結合適當的

總體經濟政策和充分的審慎管理規則。因

此，在 GATS 架構下的多邊市場開放承諾，

有利於各國金融改革的連貫性。

(三) 在 GATS 架構下的金融市場開放承

諾，提供外國投資者政策穩定的訊息與透明

度，有利引進外資。

(四) 在 GATS 多邊諮商架構下，各國自

願性提出金融市場開放承諾項目，此將刺激

其他國家採取對等互惠的市場開放政策，更

有助於推動未來的GATS金融服務談判進程。

(五) 在 WTO 架構下的貿易政策檢討機

制，定期檢討各會員國金融開放程度與政

策，作為未來繼續推動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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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金融服務貿易承諾與政策涵義

一、GATS金融服務承諾概況

各國達成有關 GATS 開放金融服務貿易

協商，象徵全球金融服務自由貿易架構初步

的建立。根據開放金融服務貿易協商，各會

員國在維護本國現有的金融服務規範現況前

提下，承擔其所承諾的市場開放等義務。例

如，在 1995年臨時性的開放金融服務貿易協

商，部份已開發國家將其雙邊及區域性優惠

待遇加以多邊化（註 22）。又如，1997年底

的開放金融服務貿易協商，共有 60個會員國

提出准許外國銀行機構商業據點設立的承

諾、37個國家提出外資可以完全擁有證券公

司的承諾、60個國家提出金融資訊提供和傳

輸的承諾。其主要內容有：

(一) 廢除地主國對外國金融機構商業據

點設立的限制，例如，根據外國金融機構的

國籍決定是否允許其建立分支機構等（註

23）。

(二) 提高外國金融機構對本國銀行或其

他金融機構的持股比例（註 24），允許外資

的持股比例可超過 50%。

(三) 降低跨國服務提供的限制，允許本

國居民使用外國的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

司的商業據點所提供的服務（註 25）。

(四) 外國金融機構享有與本國機構同等

的進入市場的權利，並且承諾在互惠基礎

下，停止適用或降低「最惠國待遇排除條

款」（註 26）。

(五) 增加各國參與金融資訊交換的市場

開放。

根據 WTO(1997)與其他相關研究文獻分

析各國金融承諾表概況，其主要的發現有

（註 27）：

(一) 在已開發國家群組的情況，在模式

一(跨國提供服務)方面，除瑞士沒有採取任何

限制外，其他的已開發國家仍訂有若干限制

措施。相較於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多數已

開發國家對模式二(國外消費)與模式三(商業

據點設立)採取較自由承諾，例如，各國對模

式二幾乎沒有限制，但部份國家對模式三仍

設定一些限制條件。

(二) 在新興市場國家群組，除印尼採取

最為開放的市場開放承諾外，多數新興市場

國家對於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係採取較低程

度的開放承諾。同時，新興市場國家對模式

二(國外消費)採用較低的開放承諾並受到限

制。而多數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開放承諾

主要集中在模式三(商業據點設立)方面。在銀

行方面，除香港與匈牙利對外國銀行業者在

一些金融服務項目採取完全的開放外，多數

的國家對此則採取保守的開放承諾。至於在

證券方面，只有多明尼加、香港、匈牙利、

以色列與摩洛哥等會員國提出較為開放的承

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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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於低所得的開發中國家群組，相

較於前面討論的兩個國家群組，低所得開發

中國家對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與模式二(國

外消費)多採取無條件且較開放的承諾。至於

模式三(商業據點設立)部份，多數的低所得開

發中國家採取有條件的開放承諾。

(四)大多數WTO會員國提出的金融開放

承諾，係反映各自目前的金融政策與實際金

融市場開放的現況(status quo)；少部份會員國

則採取保守態度，提出低於其金融現況的開

放承諾，例如，菲律賓提出的銀行業承諾、

馬來西亞提出的保險業承諾、智利與印度提

出的證券業承諾。同時，也有部份國家採取

開放態度，提出採取高於金融現況的承諾項

目，例如，馬來西亞與墨西哥的銀行業承

諾。此顯示各國的金融承諾多反映各國金融

實際開放現況或提供對未來金融開放政策的

方向（註 28）。

(五) 除少數國家外，大部份國家不願意

提供金融服務項目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大幅

的開放承諾，而對模式三(商業據點設立)與模

式二(國外消費)給予更為自由的金融開放承諾

（註 29）。然而，各國對於模式三的金融開

放承諾程度亦有顯著的差異。特別是，在模

式三的措施方面，已開發國家的限制集中在

對外資金融機構之行政管理措施，而不是在

於外資金融機構所有權限制的要求，而開發

中國家則是採取相反的政策限制型態（註

30）。此外，很多國家對證券部門較銀行業

給與更多的開放與自由化承諾，但未必表示

這些國家的證券市場發展較為健全。同樣

地，一些國家對銀行貸款較證券業給予較自

由承諾，但這些國家的證券市場發展則相對

地亦較為落後。

(六) 就各國的服務業承諾表觀察，承諾

開放旅行服務業的國家數目最多，其次則是

各國在金融市場的開放承諾（註 31）。但

是，與其他的服務部門開放條件相比較，各

國對於金融部門的市場開放或國民待遇仍然

維持相對較多的限制，並且各國間在金融部

門的承諾水準亦有很大的差距。

二、我國金融服務承諾概況

自 1980年代之初，我國開始推動金融自

由化，並且在 1990年代為配合 WTO入會，

政府更大幅放寬金融服務的限制。我國金融

承諾表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 原屬已經開

放的項目以及因入會諮商過程新增加的市場

開放項目。在新增的開放承諾項目，部份係

在諮商國家的壓力下，為完成諮商談判目的

所承諾的開放項目；(二) 屬於既定的開放政

策，或是配合原訂政策主動開放的部份（註

32）。

根據我國入會的金融服務業承諾內容

分析，可以得到下列幾點結論：

(一) 在模式一(跨國服務供給) 方面，除

有關其他金融資訊服務提供與再保險業務

外，絕大多數的金融服務項目未承諾模式一

的市場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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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模式二(國外消費)方面，除對少數

金融服務相關項目採取限制外，在絕大多數

的金融服務項目採取開放的承諾。

(三)在模式三(商業據點設立)方面，在保

險服務項目，除在組織型態與業務仍保持部

份限制外，多採無限制的承諾方式。在銀行

及其他金融服務項目，除在部份業務項目外

(融資租賃、支付及貨幣傳送、短期票券的發

行、衍生性商品、可轉讓證券等)給予無限制

的開放外，其餘的金融服務項目則設有限制

條件。

(四) 在模式四(自然人呈現) 除採與水平

承諾所列者外，均不予以承諾方式處理（註

33）。

與上述WTO會員金融承諾相比較，得到

下列幾點看法：

(一)相較於大多數WTO會員國採取維持

政策現況(status quo)的金融承諾，不論從

1994年我國提出的金融服務承諾表初稿，或

者是入會的金融服務承諾表觀察，我國的金

融承諾水準是屬高於當前市場開放現況( abo-

ve status quo)。例如，過去金融服務承諾表有

關外資對上市上櫃公司 100%持股比例的承

諾，高於當時實際的市場開放情況。又如，

我國尚未允許在台外商銀行辦理「國內備

表，國外開戶」業務，但已經列為我入會金

融服務承諾項目。在此種高於開放政策現況

的承諾，一方面展示我國對於未來金融自由

化的事先承諾，另一方面也顯示在其他國家

要求市場開放的條件下，為完成入會諮商談

判所付出的代價。

(二) 我國的金融服務承諾開放的模式類

型，大致與WTO會員的金融承諾模式相似，

也就是以開放模式三為主，而對模式一則多

採取不予以承諾方式處理。

(三)在模式一(跨國服務供給)，除其他金

融服務提供與再保險業務外，幾乎全部的金

融部門未承諾模式一的市場開放。在模式二

(國外消費)方面，除少數金融服務相關項目採

取限制外，對絕大多數的項目採取開放的承

諾。

(四)在模式三(商業據點設立)方面，在保

險服務項目，除組織型態與業務仍保持部份

限制外，多採沒有限制的承諾方式。在銀行

及其他金融服務開放項目方面，除在少數項

目外，其餘的金融服務項目仍設有限制條

件。同時，我國採取與WTO已開發國家相似

的限制，集中在對外資金融機構之行政管理

措施，而不是在於對其機構所有權的限制方

面。

我國自 1994年 7月提出金融服務承諾表

以來，國內金融市場已大幅對外開放，金融

法規亦多已符合 GATS 的規定。目前除在銀

行金融服務「國內備表，國外開戶」外，各

項金融服務業承諾項目也多已主動開放。換

言之，目前國內金融市場已大幅對外開放，

我國金融法規也已大致符合 GATS 的規定。

因此，在加入WTO初期，應不致對國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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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產生立即重大影響。

三、各國金融服務承諾的綜合結論

從上述對GATS架構下金融服務承諾

表的討論，可歸納得到以下四點重要發現：

(一) 一國之國內經濟金融因素情況通常

是各國承諾金融服務開放幅度的主要考量，

例如，基於總體經濟政策和審慎管理規則，

一國可能減緩對金融服務貿易的承諾。又

如，為保護國內現有特定的金融機構，可能

導致一國對某類型的金融服務承諾採取限制

措施。

(二) GATS最初希望藉由外國金融機構商

業設置的模式，達成在開發中國家引進金融

市場競爭的目的。惟實施的效果並不是非常

成功，各國往往採取允許外國股權參與本國

金融機構的型式，限制新的外國金融機構進

入市場，以保護現有金融機構。特別是，部

分亞洲國家對外國金融機構商業設立的股權

比例限制在 50%以下（註 34），採取此政策

的目的是希望引進新的外國資本，以協助國

內脆弱的金融機構，而不是著重於引進競爭

機制與淘汰國內的金融機構（註 35）。

(三) 一些研究文獻發現，各國金融承諾

和其金融部門發展或實際開放程度間的相關

性較低，特別是在亞洲開發中國家最為明

顯。然而，在這些國家保險部門的金融開放

承諾和實際開放程度確存在相關性（註

36）。

(四) 許多會員國雖然擁有較先進的金融

部門，卻採取較保守的金融開放政策。相反

地，一些金融部門較落後的會員國卻在跨國

金融供給模式，採取非常開放的政策（註

37）。例如，全球主要的金融服務提供者多

為已開發國家，其往往要求在開發中國家設

置金融機構商業據點，並要求開發中國家採

取大幅金融開放政策。相反地，許多已開發

國家雖然承諾開放金融機構商業據點設立，

卻在相關的設立條件上採取較嚴格開放承諾

的規定。

肆、金融服務貿易與跨國資本移動

一、金融服務貿易與資本移動的關係

1997年七月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各

國對金融自由化利弊爭議再度成為焦點議題

（註 38）。特別是，各界擔憂金融貿易自由

化將刺激資本移動與增加資本移動的波動

性。一旦大規模資本移動逆轉，將不利於總

體經濟和金融穩定，並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針對此論點，本節討論資本移動與 GATS 金

融服務貿易的關係（註 39）。

事實上，WTO各國的金融服務貿易供給

模式，主要以跨國提供服務(模式一) 和商業

據點設立(模式三)為主（註 40）。Kono 與

Schuknecht (1998) 以表一與表二討論資本移

動與金融服務貿易兩者間的關係（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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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本移動與金融服務貿易（國外金融機構）

國內金融機構提供貸款
國外的外國金融

機構提供貸款

Ⅱ.金融服務貿易
Ⅰ.無金融服務貿易亦無資
本移動

國內資金的貸款

國外資金的貸款 Ⅲ.資本移動 Ⅳ.金融服務貿易與資本移動

資料來源：Kono與 Schuknecht (1998).

表 2 資本移動與金融服務貿易（外國金融機構商業設立）

國內金融機構提供貸款
在本國的外國金融

機 構 提 供 貸 款

Ⅱa.金融服務貿易與直接投
資流入

Ⅰ.無金融服務貿易亦無資
本移動

國內資金的貸款

國外資金的貸款 Ⅲ.資本移動
Ⅳa.金融服務貿易與直接投
資流入

資料來源：同表 1

表 1 假定本國客戶貸款可以由國內或外

國金融機構提供。從貿易政策角度，如果國

內銀行提供客戶來自國內資金的貸款(型式

I)，此項服務無關金融服務貿易與資本移動。

而國內銀行提供來自國外資金的貸款 (型式

III)，此項服務涉及資本移動，但無關金融服

務貿易。至於國外金融機構提供國內資金的

貸款(型式II)，則為不涉及資本移動的金融服

務貿易形式(提供跨國金融服務)。最後，國外

銀行提供國內客戶來自外國資金的貸款(型式

IV)，此類服務同時涉及金融服務貿易與資本

移動。

表 2 假設在本國設立商業據點的外國金

融機構提供貸款服務的情況，特別是型式 IIa

與 IVa 情況反映金融服務貿易與資本移動的

關係，說明外國金融機構「商業據點設立」

衍生相關的外人直接投資的資本流入。在前

述有關各國金融服務承諾的討論顯示，許多

開發中國家經常選擇模式三 (商業據點設立)

的承諾進行外人直接投資的資本流入的自由

化。此外，各國對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多給

予有限度的承諾，以限制跨國資本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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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討論說明，開放金融服務貿易與資

本移動兩者間的關係，與金融服務貿易的型

式與種類息息相關。例如，在表 1型式 II 與

表 2型式 IIa的金融服務貿易僅涉及資本流入

的自由化問題。但是，在型式 IV/IVa 的情況

下，金融服務貿易必然要求資本移動的自由

化。換言之，在某些情況下，開放金融服務

貿易自由化與資本移動間並不存在對應的關

係，也就是並非所有的金融服務貿易型態均

涉及資本移動問題。此外，在一些跨國提供

金融服務貿易的情況，例如，跨國的金融資

訊的提供服務，則與資本移動無關。換言

之，在 GATS 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並不

要求資本移動自由化。

事實上，GATS僅要求在金融服務貿易自

由化下，採取有限度的資本移動自由化。例

如，在GATS下，要求在模式三(商業據點設

立)的情況下，其衍生的外人直接投資流入必

須相對應地給予自由化。同時，一旦該國對

於模式一(跨國提供服務)給予開放金融服務承

諾，則必須開放與此金融服務貿易相對應的

資本移動自由化。

Tamirisa (1999)以OECD國家的資料進行

實證研究，發現在開放銀行業、證券業、與

資產管理等金融服務的商業據點設立後，顯

示民間資本流入的呈現下降現象；而開放保

險業的商業據點設立後，則造成資本流入的

增加，此結果主要係因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

可促使國內儲蓄增加所致。相反地，開放保

險部門的商業設立後，由於降低預防性儲蓄

的動機，將刺激資本移入。至於在開放資本

帳方面，由於國內產業可以增加外部資金融

通管道，將誘使資本流入增加，但是在跨國

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並未顯著的改變

資本移動（註 42）。

大體而言，相關的研究文獻可歸納為下

列幾點結論：

(一) 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並不必然導致

資本自由流動，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刺

激資本移動的增加。

(二) 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有時會鼓勵國

外的短期借款行為，並可能造成短期資金大

規模的波動現象。

(三) 相較於跨國提供金融服務模式，外

國金融機構商業據點設立，對於資本移動所

造成的扭曲較少且較為穩定（註 43）。

(四)從當前WTO會員國的金融服務承諾

模式觀察，相對於商業據點設立模式，大部

份國家對模式一跨國提供的承諾多所保留，

反映各國對於金融服務貿易開放政策所可能

產生之資本移動與金融安定問題頗為戒懼。

二、金融服務貿易與開放資本帳

WTO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下，跨國金融

服務的放寬將可能造成大規模的資本移動，

部份人士認為金融開放與自由化將造成資本

帳開放或資本帳可兌換性(capital account con-

vertibility)的問題（註 44）。同時，近年來

WTO與IMF已經檢討會員國的資本帳開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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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例如，部份 IMF經濟學家提出有關 IMF

處理資本帳可兌換性的討論。又如，在 1997

年 IMF 年會討論有關擴大會員國資本移動自

由化的議題（註 45）。

上述的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與開放資本

帳議題，引起各國關切。新興市場國家的經

驗顯示，在不適當的資本帳開放政策下，尤

其是當國內金融體系較脆弱的情況下，往往

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註 46）。由於資本移

動的波動性經常造成各國經濟金融調整壓

力，因此，資本帳自由兌換的風險遠高於經

常帳自由兌換，大多數國家對開放資本帳政

策因而採取較謹慎的態度。

雖然在 GATS 的服務貿易承諾表下，有

關各會員國在處理與特定承諾服務項目相關

的國際資金移轉和交易的支付，涉及一國資

本帳的交易，但是，金融服務貿易與開放資

本帳是二個不同的議題。前者金融服務貿易

自由化，主要在減少或是降低對外國金融機

構進入國內市場方面的限制，移除跨國提供

金融服務的障礙。後者開放資本帳是有關放

寬國際資本移動，著重於各國金融當局對市

場交易的管理。換言之，金融服務貿易的開

放與開放資本帳非完全相同的概念。

此外，在WTO協定下，對外匯相關業務

的管轄係遵守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規定。IMF

協定第八條，要求會員國應履行經常帳交易

之可兌換性，並允許會員國對資本移動或資

本帳交易實行必要的限制，只要這種限制不

會對經常帳項目下外匯支付和轉移造成限

制。因此，WTO會員國沒有承諾開放資本帳

自由兌換的義務。

伍、推動金融服務貿易遭遇的問題

一、金融服務分類問題

雖然大部份的WTO會員國根據 GATS

「金融服務附件」及 WTO「服務部門分類

表」(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之分

類方式制定承諾表，但亦有部分會員國採用

「聯合國商品分類標準」(UN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或會員國本身的分類方法，使

得WTO金融服務部門存在分類基礎不完全一

致問題。目前有關金融服務貿易項目的分類

問題爭議例如：信用卡服務係屬「所有支付

與貨幣之傳送服務」之一部分，抑或屬一獨

立項目（註 47）。其次，由於金融創新與多

樣化，出現各種新金融商品的歸類問題，例

如，交換選擇權（swaptions）、智慧卡等分

類項目；又如，附買回協定或證券的質借等

項目的歸屬問題。此外，網際網路及電子交

易的普遍應用，已形成新興金融服務業，對

現行的金融分類造成困難，而電子商務係屬

模式一或模式二亦尚未有定論（註 48）。

由於金融部門分類上的差異與應用問

題，造成跨國間金融承諾內容比較上的困

難，並且對未來進一步的金融諮商形成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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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因此，未來如何調和各國間金融部門分

類的差異，將會影響WTO推動金融服務貿易

自由化的步調。

二、審慎管理規則的訂定問題

在 GATS 下，各國政府對審慎管理規則

定義之界定有其重要性。「金融服務附錄」

允許會員國基於包括保護投資人、存款人、

或維持金融健全與穩定等審慎管理理由所採

行之審慎管理措施，但是，「金融服務附

錄」也要求會員國不能利用審慎管理規則成

為逃避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之工具。

鑑於各國金融發展情況不同，一旦WTO

給予審慎監理規則固定的定義，將嚴重損及

一國金融主管當局的權限。因此，部份國家

主張各國應有權制訂本身的審慎監理規則，

並且對WTO訂定有關審慎監理規則的提議採

取保留態度。目前WTO已與富於處理審慎監

理規則經驗之國際經貿組織洽商與諮詢，未

來各國勢必將針對此問題舉行多邊或雙邊諮

商。如何解決審慎監理規則的爭議問題，也

將影響未來多邊體系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

發展。

三、緊急防衛措施的制定問題

在 GATS 中列有緊急防衛措施（Emerg-

ency Safeguard Measures）的規定，一旦會員

國面臨或可能遭遇嚴重的國際收支與外部融

通問題時，對於已承諾開放的項目得採取或

維持限制措施（註 49）。因此，GATS 的緊

急防衛措施提供開發中國家非常重要的因應

緊急情況工具。然而，部份已開發國家認

為，在 GATS 中已允許會員國採取適當的限

制措施，並得以自行參酌本身情勢訂定承

諾，因此認為無須再設置緊急防衛條款。相

反地，一些主張設置緊急防衛條款的開發中

國家則認為，上述適當的限制措施終將被取

消，因此有必要制訂防衛條款（註 50）。

目前在 GATS 下的緊急防衛措施雖仍處

於討論階段，但已經產生許多爭議，例如，

有關國內產業之定義問題、有關援引緊急防

衛措施條件、緊急防衛措施實施期間的限制

或延長之彈性、是否對開發中國家給予特別

及差別待遇等問題。上述的爭議問題顯示在

GATS中推動緊急防衛措施協商的困難度，也

對推動金融服務貿易造成不利的影響。

四、缺乏適當的金融統計資料

目前有關金融服務業貿易模式一跨國交

易的統計，主要根據 IMF 出版的「國際收

支」（Balance of Payments）資料為主，惟此

項資料的統計分類方法與 GATS 金融服務部

門的項目有很大差異。並且，由於 IMF的國

際收支資料係以區分居住民與非居住民為基

礎，而 GATS 服務部門係以服務供給模式為

基礎。此外，根據許多國家的經驗，統計資

料的蒐集或金融業者提供相關統計資料時，

多未依服務供給模式之方式為之。最後，由

於金融服務的生產與貿易統計上的困難，金

融服務貿易經常無法直接加以確認，往往以

推估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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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國缺乏可信賴與詳細的金融服務

貿易統計，目前國際組織正致力於建立相關

的服務貿易統計制度。未來只有在各國能確

實編列相關的服務業貿易統計資料後，才可

能提供 GATS 相關的管理措施與防衛機制運

行的基礎。

陸、對我國金融政策的涵義

未來在WTO架構下繼續推動全球金融服

務自由化，將對國際金融市場與各國的金融

體系造成深遠的影響。從上述的研究分析，

本文提出下列政策涵義以供加入WTO後我政

府相關金融政策的參考。

一、因應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與貨幣政策的

調整

由於目前國內金融市場已大幅對外開

放，我國金融法規已大致符合GATS的規定，

故加入WTO之初，應不致對國內金融市場產

生立即重大影響。惟長期而言，GATS的金融

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將是

巨大的。在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下，一方面

造成國內金融市場開發程度的提高，對國內

金融體系造成很大的衝擊；另一方面將可能

增加國際資本移動的規模與波動性，對我國

的證券市場、外匯市場與匯率政策造成壓

力。同時，上述的發展也將衝擊我國的貨幣

政策傳遞機制，從而增加金融政策執行的困

難度，進一步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的制訂方式

與執行成效。未來宜參酌因應金融服務貿易

自由化成效較佳國家的政策經驗，對我國當

前之貨幣政策目標與操作方式進行全盤規畫

檢討。

二、加強外匯管理能力與增加外匯準備

在金融服務貿易協定的推動下，各國逐

步開放金融市場與放寬外匯管制，國際金融

整合程度將大幅提高。上述的發展將增加各

國央行外匯管理的困難度。為因應此趨勢，

各國央行已加強外匯管理措施，並建立對外

匯、證券等金融市場有效的監視機制以掌握

市場動態，避免遭受投機攻擊。

同時，預期在金融市場全球化下，金融

機構從事外幣交易和跨國交易規模將大幅增

加，將使得中央銀行需要持有更充裕的外匯

準備。由於一國擁有的外匯存底規模反映其

是否有充足的國際流動變現能力與市場信心

問題，增加外匯存底的持有將是新興市場國

家尋求自我保護的主要方式與未來趨勢（註

51）。

三、檢討我國金融承諾內容

加入WTO後，宜審慎重新檢視我國的金

融承諾內容，並且配合金融承諾表檢討現行

相關金融服務監理制度的缺失與不足。同

時，鑑於維護我國金融業對外投資的權益與

參與未來金融服務貿易諮商的需要，財金當

局宜針對主要國家的金融服務承諾表內容深

入研究，並參考借鏡其相關的金融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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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整金融法規架構，以適應新的金融服

務型態

傳統上，一些國家的金融法規之訂定多

係依其金融機構之業務型態，例如，許多國

家分別對銀行、證券、及保險等金融機構訂

有不同的法律規範。隨著金融服務的自由化

與不同型態金融與非金融機構的進入金融市

場，已使金融機構的業務型態有所改變（註

52）。因此，未來我國金融法規制定的原

則，需將上述情勢的改變納入考量。

同時，GATS金融服務項目的分類主要按

服務提供的內容與模式，不同於過去係依各

類型金融機構業務性質與對象為分類基礎。

因此，我國未來勢必須將現行金融法規架構

予以調整，使之能適用於根據金融服務內容與

功能的分類，以因應新金融服務型態的需要。

五、參考國際經貿組織的規範標準

許多國家的國內經貿法規，往往包含各

國之金融地方性特徵。然而，隨著全球經濟

金融國際化的發展，各國金融業基於拓展業

務的需要，早與國外金融業者建立業務聯

繫，並受到相關國際經貿組織，例如國際清

算銀行(BIS)、國際證券監理機構組織

(IOSCO)、國際保險機構監理協會(IAIS)、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機構所規範。

特別是，近年來有關金融服務、金融交

易以及金融機構會計規定等國際標準及法規

之發展，已大幅進步。此種由國際經貿組織

提出的國際性標準及法規之發展，將有助於

減少各國間因彼此國內標準及法規不同而形

成之貿易障礙。此外，由於WTO的服務理事

會與金融服務貿易委員會屢屢參考國際組織

所研提的標準及相關法規，高度顯示國際經

貿組織所訂規範的重要性。未來我國在制定

或修正相關之國內金融法規時，宜參考上述

國際經貿組織的規範標準與範例。

六、加強對WTO規範與各國金融的研究，增

加對外談判能力

過去我國開放金融服務貿易政策經常係

為配合我對外金融服務業談判的需要，在這

種情況下，金融服務貿易政策在遭遇到實際

壓力時才進行研究，較少事先進行相關政策

方案的評估擬議，使得政府部門在對外談判

時，經常處於被動的地位，而給予談判對手

國有利可乘之機。

因此，未來宜強化政府部門對WTO服務

貿易總協定及其相關規範的研究能力，同

時，亦宜加強對主要國家金融服務貿易發展

方向的研究。在充分掌握相關的資訊下，才

能大幅提昇政府在金融服務業的對外談判能

力，為我國金融業界爭取有利的國際競爭條

件與發展空間。

附 註

1 WTO(2001)有關商業服務貿易統計，商業服務貿易(commercial services)主要包括運輸、旅行、與其他商業服務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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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料主要根據 IMF的「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2 以下有關 GATS協定與相關文件的中文版內容，已在經濟部國貿局網站列示。
3 考量各會員國的經濟發展差異的限制，與開放金融服務市場存在著差距，以及為避免將開放金融服務項目排斥在多邊貿

易體制之外，GATS對「最惠國待遇」的適用原則，允許在適用時存在例外和豁免情況。WTO會員國可以將這些例外情
況列入「最惠國待遇豁免清單」（MFN Exemption List）中，惟免豁免年限不能超過 10年。

4 由於不同性質服務部門的差異，GATS 以「附錄」方式規範不同性質的服務部門。附錄之目的，主要在避免適用一般
GATS 條文的困難，或者因該服務行業較為複雜，乃以附錄方式列示較詳細的規定。GATS 協定附錄包括最惠國待遇適

用之豁免、提供服務之自然人移動、金融(二項)、電信、基本電信談判、空運及海運等八項。附錄的規範可能較 GATS

的規範或要求為低，惟個別附錄未規範的部份，仍須引用 GATS之規範。
5 就GATS下的金融服務貿易談判而言，特定承諾表是各國依據「金融服務附錄」或「金融服務諒解備忘錄」的規定，提

交開放金融服務貿易的承諾表，其亦表示各國願意按所列條例、方式和程度承擔市場開放與國民待遇等特定義務的承

諾。有關服務業特定承諾表的解釋與說明可參考羅昌發(1999年)。
6 「諒解備忘錄」提供各國另一種方式的金融服務開放承諾，對跨國提供和擴大商業設立規定最低的承諾水準。
7 部份已開發國家聲明，除非這些開發中國家放寬金融服務承諾，否則將在更多的金融服務項目作出最惠國待遇保留與豁

免，阻止這些國家「免費搭車」的情形。

8 事實上，上述兩項「金融服務附錄」提供各國協商談判原則與遵循的規則，附錄的目的主要是基於會員國審慎管理要求，並且
考量金融服務的特殊性，允許會員國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不完全遵循 GATS中的部分原則。

9 1997年 4月開始協商金融服務貿易新一輪談判，主要是修改1995年臨時的金融服務承諾表，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承諾。
10澄清GATS第 6條、第 16條及第 17條間及祖父條款形成之灰色地帶。由外國人全部或大部分擁有的外國金融機構之分

行或子銀行是否具有「祖父條款」之權益，係談判中主要議題。「祖父條款」主要因會員國法律之改變，將對金融機構

之國外資本持有比例或外國金融分支機構數目訂定較為嚴苛之限制，若訂有祖父條款，則保證已設立的外國業者得繼續

享有與過去相同之權利。

11根據WTO(1997)分析，新興市場國家在有關金融服務貿易之市場開放仍存有限制。
12在GATS「金融服務附錄」對金融服務有較具體的分類內容。
13參考WTO(1997)的報告。
14 根據「金融服務附錄」第二條規定「不應阻止某一成員基於審慎原則所採取的措施，包括為保護投資、存款人、投保

人、金融服務提供者對之有託管責任的人，或者為確保金額體系的完整性和穩定性採取的措施」。這些措施凡不符合本

協定者，不得用作該成員逃避依本協定應承擔的責任或義務的理由。

15 Kono, Low, Luanga,與 Mattoo (1997)的報告討論政府干預措施的型式，在WTO（1998）也有相關的討論。
16 政府以審慎管理之法律規定干預形式之衝擊係於「GATS金融附錄」第二段討論。例如，政府因應金融危機對銀行部門

之援助措施，倘其目的為保護存款人或恢復金融體系之穩定，可被視為合理之審慎措施。參考WTO(1998年)。
17會員對已提出市場開放承諾之服務項目，除非在承諾表另有載明，否則不得於部分地區或全國境內維持或採行下列限制

措施：(1)以配額數量、獨占、排他性等形式，限制服務供給者之數量；(2)以配額數量或經濟需求檢測之要求等，限制服

務交易或資產之總值；(3)以配額或經濟需求檢測之要求等形式，限制服務營運之總數或服務之總生產數量；(4)限制特定

服務行業得僱用自然人之總數；(5)限制特定之法人型態或合資方式始得提供服務；及(6)以設定外國人持股比例等方式限

制外資之參與。

18參考Mattoo(1998)的研究報告。
19由於上述的措施經常被批評為無效率的工具，甚至有害金融穩定，但是假如這些非審慎監理措施的實施，既沒有對其他

WTO會員國構成歧視，也沒有限制市場供給者的進入，這些措施係屬於GATS國內規章的範圍。
20參考WTO(1998)報告。
21有關此部份的討論參考Tamirisa, Sorsa,與Bannister (2000)以及Kono, Low, Luanga,與Mattoo(1997)的報告。
22 例如，歐盟承諾對外國金融機構市場進入不限制；日本將 1994年與美國的雙邊金融協定的優惠待遇多邊化；加拿大則

承諾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相關的優惠待遇提供WTO所有成員。韓國、印度、泰國、菲律賓、巴西、南非等國也承

諾不同程度的市場開放。

23例如，泰國廢除外國銀行只能建立一家分支機構的限制；埃及首度允許外國證券公司分支機構；澳大利亞同意外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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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收購本國的銀行和證券公司；南韓、菲律賓和印尼等國放寬外國銀行分支機構的條件；加拿大允許外國銀行直接開

設分行，而不必先開設辦事處。

24例如，泰國允許外國機構持有 100%的股份；印尼允許外國機構持有非銀行機構 100%的股份。
25例如，波蘭放寬外國證券公司的業務經營；巴西擴大外國保險公司經營業務。
26 例如，印度、泰國、美國等承諾在互惠基礎下，停止適用「最惠國待遇(MFN)排除條款」；委內瑞拉、匈牙利、菲律賓

及澳洲亦降低使用MFN排除條款。
27在Sorsa(1997)討論的WTO會員國金融服務承諾表係以 1995年的第二議定書所附的承諾表為基礎，並且僅限於市場開放

項目的承諾，未包括國民待遇的限制與最惠國待遇排除項目的討論。同樣地，在Qian (1999)的研究比較 1995年與 1997

年會員的金融服務承諾表發現，其中 15 個會員國改進其承諾，但銀行部門方面，1997年所有的會員國平均的承諾水準

低於在 1995年的協議，主要是因非洲會員國大幅降低在此部門的承諾。
28在 Sorsa (1997)與 Mattoo (1998)的研究也提出類似的論點。至於Dobson與 Jacquet(1998)則較詳細分析幾個國家金融服務

承諾表內容。

29 Qian (1999)的研究指出，模式三商業設置的自由化承諾佔有最大多數的比重。其次是模式一跨國的服務供給，而最沒有

重要性的是模式二國外消費。

30參考WTO(1997)的研究報告。
31同上註 29。
32經建會(2000)報告說明我國入會服務貿易部門協商過程，並列示詳細金融服務承諾表項目。
33水平承諾係指承諾表所提出承諾之各行業皆適用之承諾，有關自然人入境及短期停留的水平承諾可參考經濟部國貿局網

站所列示的服務業承諾表的規範。

34參考Mattoo (1998)的研究報告。
35在Qian (1999))的研究也發現，相較於其他的服務提供模式，在 1997年各國金融承諾表顯示，部份較先進的會員國已經

傾向於從 1995年較自由的模式三承諾中撤回，此係由於保護其國內的現有金融機構之故。
36同樣地，在Qian (1999)的研究基本上贊同 Sorsa(1997)的研究發現。
37 Qian (1999)與 Sorsa (1997)的研究報告都對此點都提出評論。
38 Williamson與 Drabek (1999)指出，當時各國已達成GATS開放金融服務貿易協議，但是從事後觀察，如果當時的金融服

務貿易協議談判遲延幾個月後舉行，則達成談判的可能性會大減。

39 Kono與Schuknecht (1998)分析金融服務開放與資本國際移動間的關係，認為金融服務的主要功能在於提升資金供需的分

配效率，若開放金融服務競爭，而不允許資本自由移動，雖可促進國內資金供需的配置效率，但是會影響國際資金供需

的有效配置。因此，他們主張開發中國家應可採取循序開放的政策，先行開放金融服務項目，再逐漸放鬆對資本移動的

管制。

40參考Kono與 Schuknecht (1998)以及Tamirisa等人(2000)的報告。
41以下討論係參考Kono與 Schuknecht (1998)的論文。在 Tamirisa等人(2000)的報告對此問題亦有詳細的討論。
42 Kono與 Schuknecht (1998)對 27個新興市場國家GATS金融服務承諾的實證分析發現，在 1991至 97年間曾經歷金融危

機國家所顯示的金融服務貿易限制指標，較沒有經歷金融危機國家的相同指標高出三倍，說明前者國家比較不利於金融

安定。

43 Kono與 Schuknecht (1998)研究也比較模式一與模式三，對資本移動、建構金融體系能力與效率的影響。同樣地，在Ta-

mirisa, Sorsau與Banninster (2000)的研究討論有關金融服務模式一與模式三在貿易政策上的差異。
44參考Cornelius (1999)的研究報告。
45根據Fischer (1998, 1999)的研究指出，從全球貿易政策的角度，金融服務自由貿易與國際金融體制度改革有密切的關聯。

1999年以來，IMF多次強調各國應將「資本移動自由化」作為追求的目標。
46 World Bank(2000)明確指出，金融服務自由化和資本帳的無序開放會帶來很大的金融風險。
47對此一問題的討論可參考WTO(1998)的背景資料報告。
48模式一及模式二之區分在於金融服務業的許多交易均經由電子形式進行。根據GATS減讓表製作準則（Scheduling Guid-

e），兩種模式之差別在於服務是否送達（delivered）境內，此一區分法因電子傳送不須移動供應者及消費者而發生適用

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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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根據GATS第12條其採取的限制措施除不得違背非歧視性原則外，尚須注意下列原則：(1)不得違反IMF協議條款(Article

of Agreements)之規定；(2)應該避免對其他會員國的商業、經濟、與金融等利益造成不必要的傷害；(3)不得有過度限制

的情況；(4)所有限制措施必須僅為暫時性，同時須隨上述國際收支與外部融資情況的改善，逐漸取消限制。
50 GATS緊急防衛措施條款之談判未能於 2000年底前完成，並已將期限延長至 2002年 3月。
51 Feldstein (1999)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在因應未來的金融危機問題不能再依賴 IMF等國際組織，增加外匯準備將是新興市場

國家尋求自我保護的主要方式。

52參考OECD(1997)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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